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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局 

壹、前言 

  本局依據組織、功能、職掌及業務推展之需求，提出以 4 年為期程，預期達成之

中程施政目標，每年度訂定具體性之年度績效目標，以期有效推動年度施政工作，提

升行政效能及促進縣政發展。 

依據「澎湖縣政府年度施政計畫績效管理要點」之規定，本局於本（109）年 1 月

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30 分，由副局長召集各科、室、中心主管，於本局 5 樓災害

應變中心，舉行 108 年度施政計畫執行情形自評會議，依核心業務、業務創新改良、人

力、經 費等四大績效面向，由各單位提報執行成效，辦理評核。 

貳、目標達成情形 

一、績效總分 

績效面向 績效評分 

1.核心業務（60%） 58.70 

2.業務創新改良（20%） 

（依 96 年度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複評

時由委員除以 2 計算） 

8.75 

3.人力（10%） 9.00 

4.經費（10%） 8.40 

5.整體施政績效（10%） 

（依 96 年度施政計畫績效評估會議決議，本項分數授權

審查委員由業務創新改良面向除以 2 所得分數酌予給分） 

8.50 

績效總分 93.35. 

 
二、各面向績效分析 

（一）核心業務面向 

策略績效目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 成 度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落實災害預
防機制，減
少災害損失
（9%） 

(1)落實消防安全
設備檢查（3%

） 

100% 100% 100% 3 108 年公共場所列管 855 家，
本局本年度共檢查 1072 家，
合格家數 855 家，不合格家數
217 家，複查合格 217 家（檢
查合格家數 855 家／列管家
數 855 家×100%=100%），達
成目標值。 

(2)推動住宅防火 20% 29.89% 100% 3 108 年本縣人口總戶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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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策宣導（3%

） 

41,526 戶，108 年本局推動住
宅防火對策宣導戶數 12,412

戶（住宅宣導診斷戶數 12,412

戶 ／ 澎 湖 縣 總 戶 數
41,526×100%），達成目標值。 

(3)辦理觀光旅館
、老人及身障
機構自衛消防
編組驗證（3%

）） 

100% 100% 100% 3 108 年觀光旅館、老人及身障
機構應辦理自衛消防編組驗
證家數 29 家，108 年本局實際
辦理自衛消防編組訓練驗證
家數 29 家（辦理自衛消防編
組訓練驗證家數 29 家／應辦

理家數 29 家 ×100%=100% 

），達成目標值。 

2.維護「消防公
共安全」，
確保人民財
產安全（6%

） 

(1)提升消防安全
設備檢修申報
率（2%） 

100% 100% 100% 1.9 108 年消防安全設備應檢修申
報家數為 979 家，實際辦理檢
修申報家數 979 家（實際辦理
檢修申報家數 979家／應檢修
申 報 家 數  979 家
×100%=100%）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分。 

(2)「暑期保護青
少年 -青春專

案」期間，加
強青少年易
出入場所消
防安全檢查
，確保暑期青
少年安全活
動空間（2%） 

100% 100% 100% 1.85 108 年度「暑期保護青少年-

青春專案」期間，青少年易出

入場所計 113 家（KTV 場所
36 家、電子遊樂場所 11 家、
補習班 36 家、百貨商場 21、
夜總會 1 家、PUB 場所 6 家、
游泳池 2 家等），實際檢查家
數為 113 家(本縣青少年易出
入場所實際檢查家數 113家／
本縣青少年易出入場所實際
列 管 家 數 113 家
×100%=100%)達成目標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1.85分。 

(3)達管制量30倍
以上公共危險
物品場所專案
聯合稽查（2%

） 

100% 100% 100% 1.9 108 年度達管制量 30 倍以上
公共危險物品場所為 4 家（尖
山發電廠、虎井電場、望安電
廠、七美電廠），實際執行聯
合稽查 4 家(聯合稽查家數 4

家／列管場所家數 4 家
×100%)達成目標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分。 

3.建構災害防
救體系，充
實救災車輛

、裝備（10%

） 

(1)充實汰換消防
車輛（2%） 

3 3 100% 1.95 108 年一般性補助款優先施政
項目，購置汰換消防水箱車 3

輛，執行採購經費為新臺幣

1,950 萬元，本案履約期自 108

年 1 月 22 日起自同年 11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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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已於同年 11 月完成驗
收，達成目標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5分。 

(2)推動災害防救
深耕第 3 期計
畫（2%） 

100% 100% 100% 2 108年 12月 4日召開災害防救
深耕第 3 期計畫期末審查會
議，經各委員審查後，協力機
構確實依計畫完成 22 項工作
項目，相關成果報告並陳報內
政部核備。 

(3)辦理鄉(市)公
所防災兵棋推

演（2%） 

3 3 100% 2 108 年 7 月 22、23、30 日，分
別於白沙、望安、七美鄉，辦

理地震海嘯災害搶救兵棋推
演各 1 場次，針對災害發生情
境模擬演練，過程圓滿順利。 

(4)辦理年度防災
演習（2%） 

1 1 100％ 1.9 本縣於 108 年 05 月 14 日辦理
年度災害防救演習(重大陸上
交通事故) 1 場次，達成目標

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分。 

(5)辦理防救災緊
急通訊設備教
育訓練（2%） 

2 2 100% 2 108 年 6 月 14 日及 7 月 15 日，
分別辦理上下半年度「防救災
緊急通訊系統」教育訓練，實

際操作衛星電話等通訊設備
及故障排除，使各單位熟悉設
備使用。 

4.提升緊急救
護服務品質
（8%） 

(1)強化 OHCA 案
件品質管制及
救護紀錄表查
核計畫（3%） 

12 12 100% 3 為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品質，強
化 OHCA 案件之品質管制及
救護紀錄表填寫之正確性，
108年載送OHCA案件救醫次
數共 111次 ，每月針對 OHCA

送醫案件及救護紀錄之查
核，共計 12 次。 

(2)辦理初、中級救

護技術員複訓
（2%） 

136 149 109.56% 1.95 為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品質及

技能，延續救護技術員證照效
期，本局分別於 108 年 5 月 21

日、6 月 25 日及 7 月 9 日，辦
理初級救護技術員複訓 19 人
次，另於 108 年 5 月 21、22、
23 日、6 月 25、26、27 日及
7 月 10、11、12 日，辦理中
級救護技術員複訓 130 人次，
合計共 149 人參訓，達成目標
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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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入村里社區推
廣CPR+AED救
護 技 術 計 畫
（3%） 

15 18 120%  2.85 為擴大宣導推廣層面，巡迴 5

鄉 1 市，深入各村里社區加強
推廣CPR+AED等急救術，108

年分別前往鳥嶼、吉貝、赤
崁、湖西、尖山、光明、山水、
桶盤、員貝、水垵、中和、大
倉、嵵裡、菜園、花嶼、池東，
將軍、虎井等 18 個社區，辦
理救護技術宣導活動。 

經委員複評後，得 2.85分。 

5.落實義消、災

害防救團體
及災害防救
志願組織訓
練與運用（
8%） 

(1)辦理義消救護

大隊初級救護
技術員複訓或
新進人員訓練
（2%） 

1 1 100％ 1.9 為提升義消救護大隊初級救

護技術員緊急救護技能，自
108 年 3 月 1 日起至 108 年 6

月 30 日止，由各分隊辦理救
護技術員繼續教育訓練 1 場
次。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分。 

(2)辦理義消各類
訓練（2%） 

91% 100% 109.89% 1.95 為強化本縣義消人員救災技
能，以熟稔操作各項救災器
材，提升協勤救災能力，於 108

年 11 月 28 至 12 月 3 日，辦
理本縣義消人員（176 人）集

中訓練，到訓人數計 176 人，
到訓率為 100％，達成目標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5分。 

(3)落實災害防救
團體（澎湖縣
救難協會）訓
練（2%） 

1 1 100% 2 為強化災害防救團體（澎湖縣
救難協會）所屬成員各項潛水
救援技能，以熟稔救援器材操
作，提升協勤能力，本局於 108

年 5 月 16、17 日，於西嶼鄉
內垵南海域辦理水域救援訓
練 1 場次，達成目標值。 

(4)辦理災害防救

志願組織（救
援隊）複訓（
2%） 

5 5 100% 2 108 年度為使災害防救志願組

織（救援隊）志工能熟稔各種
救災裝備器材及強化救災技
能，規劃於各所轄地區就地實
施複訓工作（3 月 19 日鳥嶼
村緊急救援隊、4 月 1 日吉貝
村緊急救援隊、4 月 14 日花
嶼村緊急救援隊、4 月 17 日將
軍村緊急救援隊及 7 月 18 日
外垵村睦鄰救援隊），共計 5 

場次，達成目標值。 

6.精實消防人

員常年訓練
（8%） 

(1)落實狹小巷道

等搶救不易地
區火災搶救組

24 24 100% 2 本局 108年辦理各大隊救災組

合訓練共計 24 場次 364 人次
參訓，達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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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訓練（2%） 值。 

(2)落實消防人員
集中訓練（3%

） 

200 227 113.5% 2.8 本局 108 年分別於 4 月 23 日
至 5 月 9 日以及 9 月 10 日至
26 日，辦理上、下半年消防人
員常年集中訓練，參訓外勤消
防人員合計 227 人次，達成目
標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2.8分。 

(3)落實水上救生
及潛水搜救等
救災專業技能

訓練(3%) 

120 157 130.83% 2.7 本局 108 年分別於 8 月 15 日
至 23 日止，分 3 梯次辦理「水
上救生暨船艇操作複訓」，計

有 109 人次參訓。另 9 月 30

日至 10 月 4 日止，分 3 梯次
辦理潛水搜救複訓」等水域搜
救訓練，計有 48 人次參訓。
以上共計 6 梯次，157 人次參
訓，達成目標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2.7分。 

7.強化火災原
因調查鑑定
工作，策進
消防行政作

為（6%） 

(1)落實火災分類
， 執行火災原
因調查鑑定工
作（3%） 

100% 100% 100% 3 108 年度本縣轄內發生火災案
件共計 110 件，本局均依消防
法暨火災調查鑑定作業要領
等相關規定，執行火災調查鑑

定工作，完成製作火災原因調
查鑑定書計 110 件，達成目標
值。 

(2)精進火災調查
人員專業技能
（3%） 

1 1 100% 2.9 為精進火災調查專業技能，本
局於 108 年 3 月 14、15 日辦
理火災原因調查鑑定專業訓

練 1 場次，達成目標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2.9分。 

8.提升救災救
護案件受理
派遣效能（
5%） 

(1)提升救災救護
案件受理派遣
品質（2%） 

80% 89.32% 111.65% 1.9 108 年本局 119 專線受理報案
總件數計 5,508 件，120 秒內
完成受理報案並派遣人、車輛
出勤計 4,920 件（120 秒內完
成受理及派遣計 4,920 件/受
理報案總件數 5,508 件×100%

＝89.32%），達成目標值。 

經委員複評後，得 1.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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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置各分隊救
災救護指揮派
遣系統錄影 (

音 )設備（3%

） 

50% 67% 134% 2.75 為因應各外勤分隊救災救護
出勤即時影像監控及存證需
求，落實平時勤務派遣及管理
效能，規劃於兩年內建置本局
15 個分隊救災救護指揮派遣
系統錄影(音)設備。108 年完
成建置馬公、澎南、湖西、白
沙、西嶼、將軍、花嶼、虎井、
桶盤及員貝等 10 個分隊錄影
(音)設備，完成建置率 67％。 

經委員複評後，得 2.75分。 

績效分數 58.7 

 

（二）業務創新改良面向 

策略績效目標 
關 鍵 績 

效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 成 度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分析 

1.輔導推動韌
性社區（4%） 

成 立 韌 性 社
區，強化社區自
主 防 救 災 能
力，提升社區面
對災害之容受

力。（4%） 

1 1 100% 3.95 108年度辦理「西嶼鄉竹灣韌
性社區推動工作坊」、「西嶼
鄉小門韌性社區推動工作坊」
，並於10月底提送「澎湖縣西
嶼鄉竹灣社區韌性社區防災

計畫書」及「澎湖縣西嶼鄉小
門社區韌性社區防災計畫書」
，陳報內政部核定。 

經委員複評後，得3.95分。 

2.建置即時災
情新聞發布
管道（4%） 

重大災害、意外
事故發生時，迅
速蒐集災情，發
布即時新聞，提
供正確資訊（4%

） 

20 35 175% 3.45 當發生重大救災救護案件、社
會或媒體關注案件時，由現場
救災救護人員即時記錄案件
狀況及災情發展，利用通訊軟
體第一時間將案件搶救之文
字敘述及攝(錄)影畫面回傳
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經彙整後

陳報各級長官，以供掌握災害
現場狀況，進行後續處置判斷
，並統一發言管道，提供新聞
媒體正確、即時之資訊。108

年度共計記錄傳送35件。 

經委員複評後，得3.45分。 

3. 落 實 線 上
DA-CPR 指
導（4%） 

推動DA-CPR線
上指導及提升
品質計畫（4%） 

40% 45% 112% 3.9 透過線上派遣指導心肺復甦
術（DA- CPR）及OHCA案件
辨識能力，並縮短旁觀者CPR

第1次壓胸時間，提升消防機
關執行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

（OHCA）緊急救護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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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年本局共計受理OHCA案
件126件，辨識成功案件57件
，辨識率達45％，達成目標值
。 

經委員複評後，得3.9分。 

4.充實救災救
護通訊設備
(4%） 

推動建置救災
救護專用數位
無線電通訊系
統計畫（4%） 

28% 21% 75% 2.25 因本縣追加(減)預算於108年
11月13日始通過，本案於108

年12月4日辦理評選委員會公
開評選，由三商電腦股份有限
公司得標，決標價金額399萬
7,218元整，履約期限訂於109

年6月4日建置完成，故未能於
年度內完成本案。 

經委員複評後，得2.25分。 

5.提升義消人
力資源，充實
裝備器材，精
進災害防救
能量(4%） 

辦理本縣義消
組織充實人力
與裝備器材中
程計畫（4%） 

30% 30% 100% 3.95 本局依「澎湖縣義消組織充實
人力與裝備器材中程計畫」，
於108年5月22日至30日及6月
12日至17日辦理「義消進階專
業訓練」計2梯次，及完成採
購「火災搶救個人裝備」-消
防衣帽鞋及空氣呼吸器各35

組，年度計畫達成度100%。 

經委員複評後，得3.95分。 

績效分數/2 8.75 

 

（三）人力面向 

共 同 性 目 標 共 同 性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度 

項目 

權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
分 析 

1.精實臨時人
員進用，強
化服務效能

（2%） 

臨時人員精簡率
（2%） 

- 0% - 1 1. (本年度第 1 季至第 3

季運用人數平均值為 1

人-前ㄧ年度該機關(單

位)第 1季至第 3季運用

人數平均值為 1人)/ 前

ㄧ年度該機關(單位)第

1季至第3季運用人數平

均值 1人 × 100％=0 

2.型塑學習型
組織，提升
公務人力素
質（8%） 

(1)必須完成之課
程 完 成 比 率
（3%） 

- 100% - 3 受考核人員 173（含職員

173 人+約聘僱 0 人）達成

「必須完成課程」之人數

173/受考核人員總數 173 × 

10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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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參加性別主流
化訓練課程 2

小時以上之人
數比率（3%） 

- 100% - 3 參加各項性別主流化訓練

課程 2 小時以上之人數比

率為（173/173）100%，得

100%×3 分。 

 

(3)各項訓練到訓
率（2%） 

 

- 100% - 2 薦送參加本府人事處辦理

之各項訓練研習課程(含

行政處辦理之縣政專題講

座)，到訓率 100%(到訓人

數 60/分配人數 60)按比例

給分，得 100%×2 分。 

績效分數 9  

 

（四）經費面向 

共 同 性 目 標 共 同 性 指 標 
原 訂 

目標值 

達 成 

目標值 
達成度 

項 目 

權 分 

績效衡量暨達成情形
分 析 

妥適配置預算
資源，提升預算

執行效率（10%

） 

(1)各機關當年度
經常門預算執

行率（7%；無
資 本 門 者 為
10%） 

95% 86.08% 90.61% 6.34 1.達成目標值: 

(28,955,892/33,640,00

0)*100%=86.08% 

2.達成度:86.08% / 

95%=90.61% 

3.得分：90.61%×7=6.34 

(2)各機關當年度
資本門預算執
行率（3%） 

80% 54.85% 68.57% 2.06 1.達成目標值：

（33,261,462/60,638,0

00）×100%=54.85% 

2.達成度：54.85%/ 

80%=68.57% 

3.得分：68.57%*3=2.06 

績效分數 58.4 

 

參、未達目標項目檢討 

策略績效目標 衡 量 指 標 
達成度
差異值 

未 達 成 原 因 分 析 暨 因 應 策 略 

(一)創新業務

面向 

4.充實救災救

護通訊設備 

推動建置救災

救護專用數位

無線電通訊系

統計畫 

-25% 因本縣追加(減)預算於 108 年 11 月 13 日議

會始通過，故未能於年度內完成本案，目前

執行進度 75%，後續將持續督促得標廠商依

契約期程於 109 年 6 月 4 日完成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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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費面向 

合理分配

資源，增

進預算執

行 績 效

（10%） 

(2)各機關當年

度資本門預算

執行率（3%） 

-25% 原因分析： 

提升緊急救災救護通訊設備計畫-救災救護

數位無線電系統建置(108 年度離島建設基

金 2,997,914 元，中央補助 599,582 元，縣

款 399,722 元)。履約期限至 109 年 6 月 4 日

完工，未能於年度內完成，為辦理後續履

約、完工驗收及結算等作業，故辦理保留

3,997,218 元。 

因應策略： 

積極督促廠商如實如期完工，於結算後支付

款項。 

     

肆、績效總評 

    綜觀本局108年度施政績效，除「推動建置救災救護專用數位無線電通訊系統計畫」

外，各項工作均達成或超越原訂目標值。 

 

伍、推動成果具體事蹟 

一、核心業務部分 

   （一）108 年公共場所列管 855 家，本局本年度檢查合格 855 家，落實災害預防，提

升消防安全設備檢查合格率，落實公共場所消防安全。 

   （二）108 年推動住宅防火對策宣導，本縣總戶數為 41,526 戶，本局宣導戶數 12,412 戶

執行率 29.89%，達成目標值，有效落實家戶訪視。 

   （三）108 年觀光旅館、老人及身障機構應辦理自衛消防編組驗證家數 29 家，本局本

年度共辦理自衛消防編組訓練驗證家數 29 家，成效良好。 

（四）108 年消防安全設備應檢修申報家數為 979 家，實際辦理檢修申報家數 979

家，落實執行檢修申報率，有效提升公共安全場所安全。 

   （五）為提升緊急救護服務品質，強化 OHCA 案件之品質管制及救護紀錄表填寫之

正確性，108 年每月針對 OHCA 送醫案件及救護紀錄之查核共計 12 件。 

   （六）為擴大宣導推廣層面，巡迴 5 鄉 1 市，深入各村里社區加強推廣 CPR+AED

等急救術，108 年分別前往鳥嶼、吉貝、赤崁、湖西、尖山、光明、山水、桶

盤、員貝、水垵、中和、大倉、嵵裡、菜園、花嶼、池東，將軍、虎井等 18

社區辦理宣導活動。 

（七）108 年度本縣轄內發生火災案件計 110 件，本局均依消防法暨火災調查鑑定作

業要領等相關規定，執行火災調查鑑定工作，完成製作火災原因調查鑑定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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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件。 

（八）為因應各外勤分隊救災救護出勤即時影像監控及存證需求，落實平時勤務派遣

及管理效能，規劃於兩年內建置本局 15 個分隊救災救護指揮派遣系統錄影(音)

設備。108 年完成建置馬公、澎南、湖西、白沙、西嶼、將軍、花嶼、虎井、

桶盤及員貝等 10 個分隊錄影(音)設備，完成建置率 67％。 

二、業務創新改良部分 

   （一）108 年度辦理「西嶼鄉竹灣韌性社區推動工作坊」、「西嶼鄉小門韌性社區推

動工作坊」，並於 10 月底提送「澎湖縣西嶼鄉竹灣社區韌性社區防災計畫書」

及「澎湖縣西嶼鄉小門社區韌性社區防災計畫書」，陳報內政部核定。 

   （二）108 年度「暑期保護青少年-青春專案」執行期間自 108 年 7 月 1 日起至 108

年 8 月 31 日止，針對本縣青少年易出入場所，加強消防安全檢查，共檢查 113

家次（KTV 場所 36 家、電子遊樂場所 11 家、補習班 36 家、百貨商場 21、

夜總會 1 家、PUB 場所 6 家、游泳池 2 家等），合格家數 91 家，不合格家數

9 家，未營業 13 家，本局均依消防法等規定限期改善並辦理複查，有效維護

青少年暑期出入公共場所之安全。 

   （三）透過線上派遣指導心肺復甦術（DA- CPR）及 OHCA 案件辨識能力，並縮短

旁觀者CPR第1次壓胸時間，提升消防機關執行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OHCA）

緊急救護存活率。108 年度共計受理 OHCA 案件 126 件，辨識成功案件 57 件，

辨識率達 45％。 

   （四）當發生重大救災救護案件、社會或媒體關注案件時，由現場救災救護人員即

時記錄案件狀況及災情發展，利用通訊軟體第一時間將案件搶救之文字敘述

及攝(錄)影畫面回傳救災救護指揮中心，經彙整後陳報各級長官，以供掌握

災害現場狀況，進行後續處置判斷，並統一發言管道，提供新聞媒體正確、

即時之資訊。108 年度共計記錄傳送 35 件。 

三、經費部分 

本年度經常門實支數 28,955,892 元，資本門實支數 33,261,462 元，不可歸責於機

關之不可抗力原因核准 26,953,364 元(應付數 298,727 元、保留數 26,654,637 元)，

併計核算達成目標值，說明如下： 

(一)辦理花嶼消防分隊新建工程，地質鑽探、委託規劃設計監造前置作業及工程發包

等相關事宜(總經費 24,000,000 元分 2 年編列)。(繼續性經費分 2 年執行)(指定施

政項目)1.107 年編列 6,000,000 元。2.108 年編列 18,000,000 元。因建地位處本縣

三級離島，受限於天候及交通等因素，辦理 3 次招標，工程預計 109 年 5 月底完

工，未能於年度內完成，為辦理後續履約、完工驗收及結算等作業，故辦理保留

17,171,146 元(應付數 298,727 元，保留數 16,872,41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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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緊急救災救護通訊設備計畫-救災救護數位無線電系統建置(108 年度離島建

設基金 2,997,914 元，中央補助 599,582 元，縣款 399,722 元)。履約期限至 109

年 6 月 4 日完工，未能於年度內完成，為辦理後續履約、完工驗收及結算等作業，

故辦理保留 3,997,218 元。 

(三)充實澎湖縣離島消防救災能力計畫-救災照明燈等 3 案(108 年度離島建設基金

2,199,750 元，中央補助 439,950 元，縣款 293,300 元)。履約期限至 109 年 2 月

20 日等完工，未能於年度內完成，為辦理後續履約、完工驗收及結算等作業，

故辦理保留 2,933,000 元。 

(四)辦理消防後勤車 3 輛及消防勤務機車 5 輛(指定施政項目)。履約期限至 109 年 3

月 3 日及 1 月 30 日完工，未能於年度內完成，為辦理後續履約、完工驗收及結

算等作業，故辦理保留 2,232,000 元。 

(五)充實澎湖縣災害應變中心設備計畫-災害應變中心暨災害防救辦公室室內修繕工

程(108 年度離島建設基金 278,861 元，中央補助 278,860 元，縣款 62,279 元)。

因本案規模較小等因素，辦理 2 次公開招標，僅 1 家廠商投標，因投標文件不符

而廢標，檢討後於 108 年 12 月 24 日重新辦理第 1 次招標，因廠商資格不符撤銷

決標，109 年 1 月 7 日完成發包，履約期限為開工之日起 60 日曆天，故辦理保

留 620,000 元。 

 

 

 


